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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受扶養人確為與其共同生活之家屬，限縮母法之適用，有違首開憲法

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此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

釋字第四一六號解釋（85.12.6.）

【解釋文】

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三一四號判例所稱：「當事人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以第二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

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

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

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所列各款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

者，即難認為已對第二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

為合法。」係基於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二項、第四百七十六條規

定之意旨，就條文之適用，所為文義之闡析及就判決違背法令具體表明

方法之說明，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限制，無礙人民訴訟權之正當

行使，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

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

義務而言，迭經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第一六○號、第一七九號解釋理

由釋明在案。惟此項權利應如何行使，憲法並未設有明文，自得由立法

機關衡量訴訟事件之性質，為合理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七

條就第三審法院之審判，定為法律審，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非以

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同法第四百七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復規

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提出於原第二審法院為之，上訴狀內應表明上

訴理由。同法第四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並規定：「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

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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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即採所謂

第三審上訴理由書提出強制主義，俾第三審法院得據以審理，並防止當

事人之濫行上訴。至上訴理由應如何記載始符上開規定，同法未設有

規定，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三一四號判例所稱：「當事人依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以第二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

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

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

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所列各款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

者，即難認為已對第二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

為合法。」係為上開法律之適用，所為文義之闡析及就判決違背法令具

體表明方法之說明，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限制，無礙人民訴訟權

之正當行使，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四一七號解釋（85.12.6.）

【解釋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八條 第三款規定：行人在道路上不

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者，處一百二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係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所必需，與憲法尚無牴

觸。依同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

定：行人穿越道路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

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三○公尺範

圍內穿越道路，係就上開處罰之構成要件為必要之補充規定，固符合該

條例之立法意旨；惟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之設置，應選

擇適當之地點，注意設置之必要性及大眾穿越之方便與安全，並考慮

殘障人士或其他行動不便者及天候災變等難以使用之因素，參酌同條

例第七十八條第二款對有正當理由不能穿越天橋、地下道之行人不予




